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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规划背景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落实湖南网络强省和数

字湖南建设，围绕推进怀化“五新四城”战略，建设现代化新怀化，结合怀化市

发展实际，编制《怀化市通信基础设施布局国土空间专项规划（2023-2035年）》，

以积极推进通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减少行业重复建设，加快提升怀化市网络建

设发展水平，助力怀化市产业转型升级和数字经济发展，满足人民群众信息通信

需求。

千兆城市建设是推动提升城市信息化水平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衡量一个城

市现代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经怀化市人民政府同意，2024年 4月 29日，市

工信局以市人民政府的名义向省通信管理局申报 2024年国家千兆城市。根据工

信部关于创建国家千兆城市的相关要求，申报城市除了要达到国家千兆城市评价

标准外，还需要地方政府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编制通信基础市州布局国土空间

专项规划是地方政府政策支持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申报千兆城市的必要条件。

第二条 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改）；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2017修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污染防治法》（2017修订）；

6、《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2016修订）；

7、《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建设部令第 146号)；

8、《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国务院令第 559号)；

9、《城市通信工程规划规范》（GB/T50853-2013）；

10、《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

11、《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光纤到户通信设施工程设计规范》

（GB50846-2012）；

12、《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50289-2016)；

13、《通信管道和通道设计规范》（GB50373-2019）；

14、《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加强城市通信基础设施规划的通

知》(建规〔2015〕132号)；

15、《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推动 5G加快发展的通知》（工信部通信〔2020〕

49号）；

16、《关于加强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3〕31

号）；

17、《关于 2019年推进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的实施意见》(工信部联通信

〔2019〕123号）；

18、《关于推进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支撑 5G网络加快建设发展的实施意

见》（工信部联通信函〔2020〕78号）；

19、《工业和信息化等十四部门关于进一步深化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促

进“双千兆”网络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工信部联通信〔2023〕59号）；

20、《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2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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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湖南省城市专项规划编制要点》（湘建规〔2017〕58号）；

22、《湖南省通信基础设施专项规划编制技术指南（试行）》（湘建规〔2018〕

191号）；

23、关于印发《加快第五代移动通信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湘政办

发〔2020〕5号）；

24、《湖南省自然资源厅、湖南省通信管理局关于做好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

规划建设工作的通知》（湘自然资发〔2020〕22号）；

25、《关于开展第五代移动通信基础设施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湘通

局发〔2022〕4号）；

26、《湖南省信息通信基础设施能力建设三年实施方案（2021-2023年）》

（湘通局发〔2021〕6号）；

27、《湖南省 5G应用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年）》（2019.6，

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和湖南省通信管理局）；

28、《湖南省信息通信基础设施能力提升行动计划（2018-2020年）》（湘

政办发〔2018〕53号）；

29、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促进“双千兆”网络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湘通局联〔2023〕5号）；

30、怀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怀化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通知（怀政发〔2021〕3号）；

31、《怀化市国土空间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24.5，怀化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

32、《怀化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33、《怀化市各县市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34、《怀化市中心城区 5G通信基础设施近期建设专项规划(2021-2023年)》；

35、国家、省、市其它相关法律、法规、标准、文件；

36、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怀化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怀

化市分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怀化市分公司、中国铁塔股份有限

公司怀化市分公司等相关单位提供的通信设施现状、需求调研材料及近期网络建

设指导意见等。

第三条 规划范围及期限

规划范围与怀化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保持一致，为怀化市域面积 2.757284

万平方公里。

规划期限为 2023-2035年。其中近期规划至 2027年，远期规划至 2035年。

第四条 规划原则

1、科学规划、分类指导原则。科学规划是通信基础设施及网络建设的关键

环节，按照怀化市国土空间规划的指引，科学地制定通信专项规划。通过科学规

划，综合考虑怀化市的实际情况及发展方向，坚持因地制宜。

2、统筹协调、共建共享原则。根据工信部和国资委的相关文件，为贯彻落

实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减少通信基站重复建设，提高通信

基础设施利用率，大力推进通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3、优化环境、逐步实施原则。充分考虑 5G基站网络建设的需要及群众诉

求，为政府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制定简捷、有效的管理机制提供帮助。通

过制定详细而周密的实施计划，分阶段有条不紊地推动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工作。

第五条 规划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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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27年，基本建成全省一流的新一代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千兆光纤网络

基本实现城乡全覆盖，5G网络实现城区和重点区域全覆盖。

到 2035年，对区域内覆盖盲区加深覆盖厚度，不断提升通信网络质量，把

怀化建设成为全省重要信息通信枢纽。

第六条 规划内容

规划内容主要包括通信基站规划、通信机房规划、通信光交接箱规划、5G

备电柜规划和通信管道规划。

规划对象：包括通信基站、通信机房、通信光交接箱、5G备电柜和通信管

道。

规划深度：为专项规划深度。对通信基站、通信机房、光交接箱、5G备电

柜等设施进行引导性布点，并提出布局原则、设置标准和管控要求。对《怀化市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所确定的城市道路进行通信管道引导性布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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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通信基站规划

第七条 宏基站规模预测

根据通信基站标准蜂窝结构模型、通信基站站间距设置原则以及密度分区控

制预测，至 2035年怀化市域内需建设通信宏基站规模约为 14000个左右。

第八条 宏基站站间距设置原则

2019年 6月 6日，工信部正式向基础电信企业发放 5G牌照，其中移动获取

2.6GHz和 4.9GHz频段，电信和联通分别获取 3.4GHz和 3.5GHz频段。2020年

1月 3日，工信部为中国广电 5G网络颁发 4.9GHz频段使用许可。此外，工信

部已允许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广电三家运营商使用 3300~3400GHz频段用

于 5G室内分布系统。对于毫米波，工信部暂未具体分配。

根据 5G链路预算，结合 5G覆盖、容量和密度分区的要求，各频段 5G宏

基站参考站间距如下表。

表 2-1 各频段站间距设置建议（单位：米）

频段 密集城区 一般城区/县城 郊区/乡镇 农村

700MHz 600-800 800-900 900-2200 2200-3500
800MHz 550-750 750-850 850-2000 2000-3500
900MHz 500-700 700-800 800-1800 1800-3500
1.8GHz 400-500 500-700 700-900 900-2500
2.1GHz 350-450 450-650 650-850 850-2000
2.6GHz 200-300 300-400 500-600 1200-1400
3.5GHz 150-250 250-350 450-550 1000-1200
4.9GHz 100-200 200-300 400-500 900-1000

链路预算计算结果可作为站间距的一个参考值，但在实际规划中，具体还需

结合实际覆盖场景进行考虑。

第九条 宏基站选址原则

1、应优先考虑存量资源。

2、应满足用户的容量需求和网络的覆盖要求，在网络覆盖要求上，应满足

人口密集区和城市主要通道（如铁路、高速公路、快速路、主次干道等）沿线的

5G通信需求。

3、应与用地适宜性相匹配，应尽量避免居民密集区，优先考虑设置在开敞

空间、公共建筑、市政设施用地内。选址应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应根据城市建

设发展实际情况选择基站建设形式。

4、独立占地地面基站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5、严格落实《湖南省建筑物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标准》（DBJ43/T507-2019）

规定，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必须并入新建建筑物设计，与主体建筑物“同步设

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对于新建住宅小区基站选址应充分考虑已预留建设

位置，避免重复选址。

6、应加强与电力部门的对接，充分考虑电力管线的设置。

7、公共绿地内新建通信基站，应与公共绿地设计同步考虑，与城市景观风

貌相协调。

第十条 宏基站站址设置原则

1、应尽量避免在以下区域建设站点：强电磁干扰等敏感区域，泻洪或泛洪

区，岩石或砂石或淤泥地质区。在林区应确保站点与树林间有防火间距，对站点

周围 5米内的杂草等易燃物清理干净。

2、为保证新建基站符合环保电磁辐射要求，在建筑物密集地区，应尽量使

基站天线主瓣水平方向 20米内没有建筑物。新建基站半径 50米范围内有公众居

住、工作或学习的建筑物，应进行电磁辐射监测，监测报报告纳入运营商通信工

程验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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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尽量远离铁路、河道、高压线、机场、加油站、大功率发射台等重点

区域，满足重点区域安全距离要求，且要远离容易发生雷击灾害及有易燃易爆等

危险品加工、存储、运输的地方。

4、对于存量站址，在满足网络覆盖的前提下，应优先选择机房或机柜空间

充足、塔桅挂载能力优良、改造潜力较大等条件较好的站址，并从承重、风阻等

方面进行可行性分析。对于部分条件较差、存在安全隐患的老旧站点或位于城市

规划建设征收区域站点，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可考虑拆除。

5、所选的基站站点应充分考虑借助地势高度提高覆盖距离，基站的落地铁

塔高度尽量控制在 60米以下。

6、基站的选址应取得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许可。

第十一条 宏基站站址排序原则

对于地面基站的选址建设，一般顺序为：城市道路路灯所处位置、城市公园

广场、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空地、其他用地内的开敞空间。

对于楼面基站选址建设，一般顺序为：政府办公建筑、行政事业单位建筑、

市政公用设施建筑、公共服务设施建筑、商业办公建筑、工业仓储建筑、宾馆酒

店、新建居住建筑、现状居住建筑。

新增基站及配套设施点位优先设置在空坪隙地、建筑前区等位置，不应占用

人行道通行净空间；旧站及附属设施利用应结合城市人行道清障工作优化设置位

置，保障人行道通行空间及通行安全。

第十二条 宏基站选址偏移控制要求

针对通信需求的复杂性，为避免规划预计不足，对不同密度分区制定固定偏

移距离。对不超过下表要求的偏移距离范围的站址偏移，不属于对本规划的调整。

实际情况中，应考虑地形起伏、话务分布等因素影响，因地制宜选取基站具体落

点。

表 2-2 各密度分区站址偏移一览表

序号 密度区域 偏移距离（米）

1 密集城区（密集） 50
2 一般城区/县城（中密集） 150
3 郊区/乡镇（一般密集） 300
4 农村（边缘） 800

第十三条 规划宏基站

1、整体规划

全市域规划期内共规划物理宏基站 13741个，其中现状基站 8092个，新建

基站 5649个，详见下表。

表 2-3 全市域物理宏基站规划一览表（个）

序号 区县 利旧 新建 总计

1 鹤城区 1171 976 2147
2 中方县 494 346 840
3 洪江市 631 521 1152
4 沅陵县 1079 490 1569
5 辰溪县 628 241 869
6 溆浦县 899 387 1286
7 会同县 519 526 1045
8 麻阳苗族自治县 539 371 910
9 新晃侗族自治县 446 488 934
10 芷江侗族自治县 653 565 1218
11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453 343 796
12 通道侗族自治县 470 341 811
13 洪江区 110 54 164

总计 8092 5649 13741

2、市区规划

（1）鹤城区规划



怀化市通信基础设施布局国土空间专项规划（2023-2035 年）文本

6

鹤城区共规划宏基站 2147个，其中现状基站 1171个，新建基站 976个，详

见下表。

表 2-4 鹤城区宏基站规划一览表（个）

序号 区域 利旧 新建 总计

一 鹤城区 1171 976 2147
1 城北街道 69 26 95
2 城南街道 127 122 249
3 城中街道 113 43 156
4 河西街道 162 144 306
5 红星街道 37 12 49
6 黄金坳镇 61 43 104
7 凉亭坳乡 62 34 96
8 泸阳国有林场 3 2 5
9 坨院街道 157 298 455
10 迎丰街道 95 59 154
11 盈口街道 285 193 478
二 总计 1171 976 2147

（2）中心城区规划

中心城区共规划宏基站 1756个，其中现状基站 954个，新建基站 802个，

详见下表。

表 2-5 中心城区宏基站规划一览表（个）

序号 区域 利旧 新建 总计

一 中心城区 954 802 1756
1 城北街道 69 26 95
2 城南街道 100 105 205
3 城中街道 113 43 156
4 河西街道 142 126 268
5 红星街道 37 12 49
6 坨院街道 132 254 386
7 迎丰街道 95 59 154
8 盈口街道 266 177 443
二 总计 954 802 1756

本规划将怀化市中心城区划分为六大组团，分别为城东组团、城南组团、城

中组团、高铁新城组团、国际陆港组团、迎丰组团。

六大组团共计规划宏基站 1552个，其中利旧 850个，新建 702个。城东组

团共规划宏基站 252个，其中利旧 99个，新建 153个；城南组团共规划宏基站

366个，其中利旧 217个，新建 149个；城中组团共规划宏基站 374个，其中利

旧 270个，新建 104个；高铁新城组团共规划宏基站 71个，其中利旧 18个，新

建 53个；国际陆港组团共规划宏基站 230个，其中利旧 122个，新建 108个；

迎丰组团共规划宏基站 259个，其中利旧 124个，新建 135个。各组团宏基站规

划情况详见下表。

表 2-6 中心城区六大组团宏基站规划一览表（个）

中心城区组团

名称

规划通信宏基站数量

利旧 新建 宏基站小计

城东组团 99 153 252
城南组团 217 149 366
城中组团 270 104 374

高铁新城组团 18 53 71
国际陆港组团 122 108 230
迎丰组团 124 135 259
总计 850 702 1552

（3）怀化国际陆港经济开发区规划

怀化国际陆港经济开发区共计规划宏基站 302个，其中利旧 159个，新建

143个，详见下表。

表 2-7 怀化国际陆港经济开发区内宏基站规划一览表（个）

区域名称
规划通信宏基站数量

利旧 新建 宏基站小计

怀化国际陆港经

济开发区
159 143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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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县（市区）规划

县市区（十县一市一区）规划期内共规划宏基站 11594个，其中现状基站

6921个，新建基站 4673个，详见下表。

表 2-8 县市区宏基站规划一览表（个）

序号 区县 利旧 新建 总计

1 中方县 494 346 840
2 洪江市 631 521 1152
3 沅陵县 1079 490 1569
4 辰溪县 628 241 869
5 溆浦县 899 387 1286
6 会同县 519 526 1045
7 麻阳苗族自治县 539 371 910
8 新晃侗族自治县 446 488 934
9 芷江侗族自治县 653 565 1218
10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453 343 796
11 通道侗族自治县 470 341 811
12 洪江区 110 54 164

总计 6921 4673 11594

（1）中方县规划

中方县规划期内共规划宏基站 840个，其中现状基站 494个，新建基站 346

个，详见下表。

表 2-9 中方县宏基站规划一览表（个）

序号 区域 利旧 新建 总计

一 中方县 494 346 840
1 蒿吉坪瑶族乡 16 6 22
2 花桥镇 40 15 55
3 黄岩乡 14 5 19
4 接龙镇 13 4 17
5 泸阳镇 38 31 69
6 铁坡镇 27 15 42
7 桐木镇 30 23 53
8 铜鼎镇 7 5 12
9 铜湾镇 36 13 49
10 新建镇 36 9 45

序号 区域 利旧 新建 总计

11 新路河镇 23 11 34
12 袁家镇 17 11 28
13 中方镇 197 198 395
二 总计 494 346 840

（2）洪江市规划

洪江市规划期内共规划宏基站 1152个，其中现状基站 631个，新建基站 521

个，详见下表。

表 2-10 洪江市宏基站规划一览表（个）

序号 区域 利旧 新建 总计

一 洪江市 631 521 1152
1 安江镇 118 99 217
2 八面山 1 2 3
3 岔头乡 27 32 59
4 大崇乡 22 6 28
5 江市镇 30 23 53
6 龙船塘瑶族乡 13 7 20
7 茅渡乡 15 12 27
8 黔城镇 154 120 274
9 群峰乡 11 14 25
10 沙湾乡 15 21 36
11 深渡苗族乡 17 10 27
12 熟坪乡 18 18 36
13 太平乡 16 7 23
14 塘湾镇 13 19 32
15 铁山乡 30 10 40
16 托口镇 35 30 65
17 湾溪乡 15 7 22
18 洗马乡 16 9 25
19 雪峰山 6 17 23
20 雪峰镇 26 10 36
21 岩垅乡 19 18 37
22 沅河镇 14 30 44
二 总计 631 521 1152

（3）沅陵县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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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陵县规划期内共规划宏基站 1569个，其中现状基站 1079个，新建基站

490个，详见下表。

表 2-11 沅陵县宏基站规划一览表（个）

序号 区域 利旧 新建 总计

一 沅陵县 1079 490 1569
1 北溶乡 42 17 59
2 陈家滩乡 16 9 25
3 大合坪乡 48 12 60
4 杜家坪乡 20 5 25
5 二酉苗族乡 59 32 91
6 官庄镇 85 25 110
7 火场土家族乡 8 1 9
8 借母溪乡 44 7 51
9 荔溪乡 39 6 45
10 凉水井镇 94 38 132
11 麻溪铺镇 22 1 23
12 马底驿乡 46 6 52
13 明溪口镇 35 12 47
14 楠木铺乡 32 2 34
15 盘古乡 29 11 40
16 七甲坪镇 71 24 95
17 清浪乡 47 13 60
18 筲箕湾镇 49 10 59
19 五强溪镇 54 18 72
20 肖家桥乡 18 8 26
21 沅陵镇 221 233 454
二 总计 1079 490 1569

（4）辰溪县规划

辰溪县规划期内共规划宏基站 869个，其中现状基站 628个，新建基站 241

个，详见下表。

表 2-12 辰溪县宏基站规划一览表（个）

序号 区域 利旧 新建 总计

一 辰溪县 628 241 869
1 安坪镇 28 12 40
2 辰阳镇 135 79 214

序号 区域 利旧 新建 总计

3 船溪乡 19 4 23
4 大水田乡 23 6 29
5 后塘瑶族乡 18 4 22
6 黄溪口镇 17 7 24
7 火马冲镇 44 18 62
8 锦滨镇 45 42 87
9 龙泉岩乡 8 5 13
10 龙头庵乡 16 4 20
11 罗子山瑶族乡 9 3 12
12 桥头溪乡 16 4 20
13 上蒲溪瑶族乡 11 5 16
14 柿溪乡 21 4 25
15 苏木溪瑶族乡 11 2 13
16 谭家场乡 23 3 26
17 潭湾镇 31 9 40
18 田湾镇 17 4 21
19 仙人湾瑶族乡 19 7 26
20 小龙门乡 24 6 30
21 孝坪镇 32 8 40
22 修溪镇 36 2 38
23 长田湾乡 25 3 28
二 总计 628 241 869

（5）溆浦县规划

溆浦县规划期内共规划宏基站 1286个，其中现状基站 899个，新建基站 387

个，详见下表。

表 2-13 溆浦县宏基站规划一览表（个）

序号 区域 利旧 新建 总计

一 溆浦县 899 387 1286
1 北斗溪镇 25 9 34
2 大江口镇 61 38 99
3 低庄镇 46 17 63
4 葛竹坪镇 26 3 29
5 观音阁镇 36 5 41
6 黄茅园镇 26 4 30
7 均坪镇 16 5 21
8 两丫坪镇 14 7 21
9 龙潭镇 55 14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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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区域 利旧 新建 总计

10 龙庄湾乡 10 2 12
11 卢峰镇 207 151 358
12 桥江镇 36 23 59
13 三江镇 46 7 53
14 深子湖镇 41 6 47
15 舒溶溪乡 13 2 15
16 双井镇 41 8 49
17 水东镇 33 31 64
18 思蒙镇 20 3 23
19 淘金坪乡 14 4 18
20 统溪河镇 26 8 34
21 小横垅乡 21 9 30
22 沿溪乡 18 7 25
23 油洋乡 28 5 33
24 中都乡 16 6 22
25 祖师殿镇 24 13 37
二 总计 899 387 1286

（6）会同县规划

会同县规划期内共规划宏基站 1045个，其中现状基站 519个，新建基站 526

个，详见下表。

表 2-14 会同县宏基站规划一览表（个）

序号 区域 利旧 新建 总计

一 会同县 519 526 1045
1 宝田侗族苗族乡 14 23 37
2 堡子镇 18 18 36
3 地灵乡 9 15 24
4 高椅乡 17 19 36
5 广坪镇 20 22 42
6 金竹镇 32 26 58
7 金子岩侗族苗族乡 51 27 78
8 连山乡 23 20 43
9 林城镇 153 133 286
10 马鞍镇 24 47 71
11 漠滨侗族苗族乡 12 28 40
12 炮团侗族苗族乡 16 19 35
13 坪村镇 23 25 48
14 蒲稳侗族苗族乡 13 13 26

序号 区域 利旧 新建 总计

15 青朗侗族苗族乡 24 22 46
16 若水镇 33 46 79
17 沙溪乡 22 6 28
18 团河镇 15 17 32
二 总计 519 526 1045

（7）麻阳苗族自治县规划

麻阳苗族自治县规划期内共规划宏基站 910个，其中现状基站 539个，新建

基站 371个，详见下表。

表 2-15 麻阳苗族自治县宏基站规划一览表（个）

序号 区域 利旧 新建 总计

一 麻阳苗族自治县 539 371 910
1 板栗树乡 20 9 29
2 大桥江乡 13 8 21
3 高村镇 177 119 296
4 郭公坪镇 17 10 27
5 和平溪乡 10 18 28
6 黄桑乡 15 21 36
7 江口墟镇 18 27 45
8 锦和镇 31 21 52
9 兰村乡 29 17 46
10 兰里镇 21 28 49
11 隆家堡乡 22 11 33
12 吕家坪镇 12 13 25
13 石羊哨乡 35 13 48
14 舒家村乡 10 6 16
15 谭家寨乡 11 12 23
16 文昌阁乡 16 9 25
17 岩门镇 56 14 70
18 尧市镇 26 15 41
二 总计 539 371 910

（8）新晃侗族自治县规划

新晃侗族自治县规划期内共规划宏基站 934个，其中现状基站 446个，新建

基站 488个，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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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6 新晃侗族自治县宏基站规划一览表（个）

序号 区域 利旧 新建 总计

一 新晃侗族自治县 446 488 934
1 波洲镇 35 18 53
2 步头降苗族乡 13 34 47
3 扶罗镇 40 56 96
4 贡溪镇 14 32 46
5 禾滩镇 20 33 53
6 晃州镇 181 80 261
7 凉伞镇 44 87 131
8 林冲镇 25 30 55
9 米贝苗族乡 19 33 52
10 天雷林场 1 4 5
11 鱼市镇 34 50 84
12 中寨镇 20 31 51
二 总计 446 488 934

（9）芷江侗族自治县规划

芷江侗族自治县规划期内共规划宏基站 1218个，其中现状基站 653个，新

建基站 565个，详见下表。

表 2-17 芷江侗族自治县宏基站规划一览表（个）

序号 区域 利旧 新建 总计

一 芷江侗族自治县 653 565 1218
1 碧涌镇 35 71 106
2 大树坳乡 22 4 26
3 洞下场乡 9 11 20
4 公坪镇 30 9 39
5 禾梨坳乡 9 7 16
6 冷水溪乡 11 43 54
7 梨溪口乡 18 8 26
8 罗卜田乡 8 7 15
9 罗旧镇 43 32 75
10 楠木坪镇 18 34 52
11 牛牯坪乡 14 10 24
12 三道坑镇 26 13 39
13 水宽乡 20 16 36
14 土桥镇 52 44 96
15 晓坪乡 11 17 28

序号 区域 利旧 新建 总计

16 新店坪镇 67 24 91
17 岩桥镇 19 29 48
18 芷江镇 241 186 427
二 总计 653 565 1218

（10）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规划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规划期内共规划宏基站 796个，其中现状基站 453个，

新建基站 343个，详见下表。

表 2-18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宏基站规划一览表（个）

序号 区域 利旧 新建 总计

一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453 343 796
1 坳上镇 23 22 45
2 大堡子镇 29 4 33
3 甘棠镇 22 57 79
4 藕团乡 17 15 32
5 排牙山林场 4 1 5
6 平茶镇 19 10 29
7 渠阳镇 231 162 393
8 三锹乡 15 4 19
9 太阳坪乡 27 14 41
10 文溪乡 18 19 37
11 新厂镇 25 20 45
12 寨牙乡 23 15 38
二 总计 453 343 796

（11）通道侗族自治县规划

通道侗族自治县规划期内共规划宏基站 811个，其中现状基站 470个，新建

基站 341个，详见下表。

表 2-19 通道侗族自治县宏基站规划一览表（个）

序号 区域 利旧 新建 总计

一 通道侗族自治县 470 341 811
1 播阳镇 27 21 48
2 大高坪苗族乡 5 7 12
3 独坡镇 19 14 33
4 菁芜洲镇 33 18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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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区域 利旧 新建 总计

5 陇城镇 35 29 64
6 坪坦乡 22 21 43
7 双江镇 127 104 231
8 万佛山镇 76 30 106
9 溪口镇 54 33 87
10 县溪镇 48 43 91
11 牙屯堡镇 24 21 45
二 总计 470 341 811

（12）洪江区规划

洪江区规划期内共规划宏基站 164个，其中现状基站 110个，新建基站 54

个，详见下表。

表 2-20 洪江区宏基站规划一览表（个）

序号 区域 利旧 新建 总计

一 洪江区 110 54 164
1 二街区 29 3 32
2 桂花园乡 36 25 61
3 横岩乡 7 18 25
4 四街区 16 4 20
5 一街区 22 4 26
二 总计 110 54 164

4、自然保护地规划

自然保护地规划期内共规划宏基站 489个，其中利旧基站 285个，新建基站

204个，详见下表。

表 2-21 自然保护地宏基站规划一览表（个）

自然保护地 利旧 新建 总计

飞山-苗乡侗寨风景名胜区 9 7 16
高椅风景名胜区 24 16 40

湖南辰溪仙人界森林公园 2 0 2
湖南穿岩山国家级森林公园 11 2 13
湖南鹤城黄岩国家级石漠公园 2 1 3
湖南洪江清江湖国家级湿地公园 4 12 16
湖南洪江嵩云山国家级森林公园 4 12 16

自然保护地 利旧 新建 总计

湖南洪江雪峰山国家级森林公园 6 12 18
湖南怀化黄岩森林公园 3 2 5
湖南怀化象狮坡森林公园 1 0 1

湖南会同渠水国家级湿地公园 2 0 2
湖南借母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5 5 20
湖南靖州国家级森林公园 3 1 4
湖南靖州青靛山森林公园 6 6 12

湖南麻阳锦江国家级湿地公园 2 1 3
湖南麻阳文名山森林公园 2 1 3
湖南麻阳西晃山森林公园 5 3 8

湖南省中方县潕水国家级湿地公园 3 4 7
湖南通道麒麟山森林公园 0 1 1
湖南通道万佛山自然保护区 3 6 9

湖南通道玉带河国家级湿地公园 1 1 2
湖南五强溪国家级湿地公园 8 2 10
湖南新晃黄家垅森林公园 1 1 2
湖南新晃天雷山森林公园 5 13 18
湖南新晃氽岩地质公园 2 3 5

湖南溆浦雷峰山国家级石漠公园 1 1 2
湖南溆浦米粮洞森林公园 1 1 2

湖南鹰嘴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8 15 33
湖南沅陵国家级森林公园 10 6 16
湖南芷江三道坑自然保护区 14 12 26
湖南中方白沙森林公园 4 1 5
湖南中方康龙自然保护区 16 2 18
湖南中方帽子坡森林公园 1 1 2
湖南中方沅水森林公园 6 4 10
湖南中坡国家级森林公园 14 7 21

虎形山—花瑶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0 2 2
万佛山-侗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44 21 65

雪峰山风景名胜区 16 10 26
燕子洞风景名胜区 6 2 8

沅陵五溪湖风景名胜区 10 7 17
总计 285 204 489

5、交通干线规划

高速公路、国道、铁路等几类主要交通干线规划期内共规划宏基站 4751个，

其中利旧基站 2995个，新建基站 1756个，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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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主要交通干线宏基站规划一览表（个）

交通干线 利旧 新建 总计

高速公路

包茂高速 295 114 409
杭瑞高速 27 17 44
沪昆高速 104 56 160

怀化绕城高速 58 65 123
怀芷高速 33 3 36
娄怀高速 119 45 164

武靖高速公路 4 1 5
沅辰高速 66 43 109

靖州至黎平高速（规划） 34 20 54
张家界至官庄高速（规划） 11 3 14
辰溪至凤凰高速（规划） 15 12 27
洞口至天柱高速（规划） 16 17 33
官庄至新化高速（规划） 38 20 58
怀化至龙潭高速（规划） 10 7 17
铜仁至天柱高速（规划） 8 15 23
沅陵至龙山高速（规划） 6 7 13
张家界至沅陵高速（规划） 19 9 28
长沙至吉首高速（规划） 10 1 11
芷江至天柱高速（规划） 5 16 21
芷江至铜仁高速（规划） 2 1 3

国道

G209 310 251 561
G241 174 98 272
G242 45 34 79
G319 55 25 80
G320 160 92 252
G354 109 67 176
G356 25 13 38
G536 6 0 6

铁路

沪昆高铁 247 82 329
沪昆铁路 288 204 492
怀邵衡铁路 41 18 59
焦柳铁路 418 305 723
铁路支路 2 1 3
渝怀铁路 125 57 182
张吉怀高铁 110 37 147

总计 2995 1756 4751

6、工业园区规划

工业园区规划期内共规划宏基站 365个，其中利旧基站 108个，新建基站

257个，详见下表。

表 2-23 工业园区宏基站规划一览表（个）

工业园区 利旧 新建 总计

怀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8 63 91
怀化国际陆港经济开发区 19 48 67

鹤城产业开发区 9 35 44
中方产业开发区 14 17 31

洪江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4 9 13
沅陵产业开发区 4 14 18
辰溪产业开发区 7 9 16
溆浦产业开发区 5 5 10
会同产业开发区 3 10 13
麻阳产业开发区 2 2 4
新晃产业开发区 4 19 23
芷江产业开发区 3 7 10
靖州产业开发区 1 6 7
通道产业开发区 0 5 5

洪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洪江区） 5 8 13
总计 108 257 365

第十四条 微基站规划原则

微基站主要依托市政杆路等公共资源进行附建。一般在城区或风景区等共享

的路灯杆、监控杆、公交站台位置建设。微基站规划是作为后期弱覆盖区域的补

充措施，对网络能力起补充增强作用。

微基站的站距规划应综合微站所处区域的地形、地貌、业务分布以及站高、

使用频率、覆盖深度等因素；微基站的站址规划由各基础运营商根据自身需求，

集约利用社会杆塔等公共设施进行建设；在现有城区建设微基站，原则上以利用

公共社会资源改造为主；在新建城区建设微基站，原则上以新建多功能杆塔为主。

各场景下微基站的设置原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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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4 不同网格类型微基站站间距表

场景 主要应用 主要业务需求 站间距（米）

大型商业（商务）

区、大型景区
增强移动宽带

基础数据业务、VR 50-100
超高清视频 100-200

开发区（工业园） 海量机器类通信 智能监控 200-300

大型校园 增强移动宽带
基础数据业务、VR、超

高清视频
100-200

微基站建设需要开放市政电力资源、大楼物业、居民小区等电力开闭所资源

的共享。5G微基站建设实施中应做到以下要求：

1、提高共享率，优先利用现有路灯、监控杆、公交台站等社会资源；

2、微基站设备与配套设备箱之间的走线连接，走地下埋管；

3、微基站配套设备箱要求小型化，同时具有美化功能，与环境相融合；

4、微基站使用的市电电力，应与电力部门、物业、居民小区等所属的电力

开闭所就近取电。

第十五条 室分系统选址原则

1、公共交通类（地铁、机场航站楼、客运站、服务区、隧道等）、建筑楼

宇类（大型场馆、多业主共用的商住楼、党政机关办公楼）重点场所以及建筑面

积大于 10000m²的其他民用建筑，应建设室内无线信号覆盖系统【《室内无线信

号覆盖系统设计规范》（DBJ 43/T008-2018）规定】。

2、对政务中心、文旅场景、医疗机构、高等学校、交通枢纽、城市地铁、

公路铁路水路、重点商超、住宅小区、商务楼宇及酒店、乡镇农村 11个重点场

景网络覆盖，应根据重点场景网络覆盖实际情况建设室内无线信号覆盖系统【《工

业和信息化部等十一部门关于开展“信号升格”专项行动的通知》（工信部联通

信〔2023〕257号）】。

第十六条 室分系统站址设置原则

1、已建成的大型公共建筑、大型物业及其他有较高室内无线通信需求的建

筑，室内无线通信覆盖率未达到 95%的，通过新增点位、补充覆盖等举措逐步改

造，实现无线信号 95%的规划覆盖率目标。新建的大型公共建筑、大型物业及其

他有较高室内无线通信需求的场所应与建筑实体同时设计、施工、验收（例如：

十层以上住宅小区、政府机关办公场所、酒店、高校、商业、交通枢纽、大型公

共场馆、医院、休闲娱乐场所等）。

2、公路隧道、铁路隧道、地铁隧道及城区下穿隧道（车行、人行）内布置

室内分布系统，需每 300米预留天线、通信设备的安装位置，并提供电力及传输

接入点。

3、为保证室内区域实现较为理想的信号覆盖，需在建筑设计和施工中统筹

布设及预留室分机房（建筑面积不低于 15m²，且机房位置顶无消防水管喷头，

层高不低于 2.6米）、配套电源系统（电力引入：220V和 380V）、电井（室分

的远端 RRU设备安装位置位于楼层的弱电井）、走线架通道（分布系统涉及到

平层桥架和垂直桥架，平层和垂直桥架的预留空间不低于 28mm）、室分天线（在

半开放环境，如写字楼大堂、大型会展中心等，天线覆盖半径取 10-16米；在较

封闭环境，如写字楼标准层、地铁站场等，天线覆盖半径取 6-1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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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通信机房规划

第十七条 通信机房规划原则

1、单个机房建筑面积：通信机楼 2000-5000平方米，数据中心 1000-3000

平方米，汇聚机房 30-80平方米。共建共享建筑面积：若通信机楼与数据中心合

建，建筑面积应不小于 8000平方米，汇聚机房共享共建，建筑面积宜不小于 80

平方米。

2、提供标准供电，保持环境清洁，交通运输便利；通信机楼、数据中心建

设应处于交通便利四通八达的地块，水电引入方便，并能多方向管道进出局。

3、通信机楼、数据中心配套系统包括但不少于供电系统、防雷系统、制冷

系统、照明系统、消防系统、安防系统、综合布线系统等。

4、利旧节约：汇聚机房优先考虑利用现有资源进行改造，充分考虑共建共

享。

5、影响最小：汇聚机房选址和建设需对周边环境影响最小化。尽量与社区

用房的配套设施进行衔接设置，并尽量避免占用城市绿地，特殊情况需设置在城

市绿地内的，应与绿化专项规划做好衔接，并严格履行审批手续。城区可设置在

社区公园、路边绿化带、立交桥地底、公共停车场等公共用地区域、管线建设条

件较好的位置；建设上应做到“一房一设计，一房一景观”，做好美化设计，充分

与周边环境协调和融合。

6、安全稳定：汇聚机房应设置于外部环境较为安全的区域，应尽量避免在

河流、湖泊等不稳定区域及附近设置汇聚节点机房。远离易燃、易爆、强电磁干

扰（大型雷达站、发射电台、变电站）。避免因市政建设、拆迁、农村征地等导

致汇聚节点机房搬迁。建设上满足消防、安全相关要求。

7、在桥隧安全保护区域内规划新建通信机房的，应按照省、市桥梁隧道安

全管理有关要求，事前征得桥隧管理部门同意。

第十八条 通信机房选址偏移控制要求

通信机房建设实施过程中，因条件不满足需要重新选址的，应根据周边具体

情况因地制宜进行调整，偏移距离控制范围见下表。

表 3-1 各密度分区汇聚机房偏移一览表

序号 密度区域 偏移距离（米）

1 密集城区
1500

2 一般城区

3 效区乡镇
3000

4 农村

第十九条 规划通信机房

市域内规划机房共 2213处，通信机楼 32处，数据中心 2处，汇聚机房 2179

处。具体情况如下：

通信机楼：利旧改造 32处；

数据中心：利旧改造 2处；

汇聚机房：利旧改造 1599处，整合新增 580处。

表 3-2 通信机房规划一览表

区域

现状 新建

总计通信机

楼

数据中

心

汇聚机

房

通信机

楼

数据中

心

汇聚机

房

鹤城区 7 1 175 \ \ 72 255
中方县 3 0 109 \ \ 45 157
洪江市 4 0 162 \ \ 59 225
沅陵县 2 0 207 \ \ 51 260
辰溪县 2 0 186 \ \ 40 228



怀化市通信基础设施布局国土空间专项规划（2023-2035 年）文本

15

区域

现状 新建

总计通信机

楼

数据中

心

汇聚机

房

通信机

楼

数据中

心

汇聚机

房

溆浦县 1 1 140 \ \ 42 184
会同县 2 0 143 \ \ 53 198

麻阳苗族自治县 2 0 83 \ \ 40 125
新晃侗族自治县 2 0 89 \ \ 48 139
芷江侗族自治县 3 0 119 \ \ 44 166
靖州苗族侗族自

治县
1 0 109 \ \ 41 151

通道侗族自治县 2 0 65 \ \ 39 106
洪江区 1 0 12 \ \ 6 19
总计 32 2 1599 \ \ 580 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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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光缆交接箱规划

第二十条 光缆交接箱规划原则

1、主干光缆交接箱位置应尽量设置在交叉路口或者道路路东、路南合理位

置，靠近地下道路弱电管线。同时根据道路、管道走向划分管辖范围，一旦确定

后应保持相对稳定，不宜变动；一般不进行交叉覆盖。

2、光缆交接箱布局应与用户分布中心、市政道路管道统筹考虑，落地光缆

交接箱与附近人（手）孔之间应预留适当数量的管孔。

3、新建光缆交接箱共享点位的，各运营商光交接箱应“共点不共箱”，当共

点选址一处时，占地面积宜不小于 4平方米。

4、光缆交接箱应尽量设置在安全、隐蔽、靠近主干光缆路由、施工维护方

便、易于进出线、不易受外界损伤、自然灾害影响且具备良好防尘、防潮的的位

置。新建光交接箱，应放入路边的用地内或市政设施带内。在路面上的光交接箱，

根据市人民政府关于人行道清障整治行动的要求，不要在人行道上规划设置通信

设施设备。

5、光缆交接箱宜采用落地方式安装，应优选公共绿地或靠近其他公共弱电

设施等稳定地带安装。

6、光缆交接箱覆盖范围一般在 100-800m左右，在用户密集的商业区可适

当缩小覆盖范围，在纯住宅小区、工厂、学校、医院等区域可适当扩大覆盖范围。

7、光缆交接箱的箱体容量应考虑远期需求，即采用大容量、模块化结构，

其配线单元可按满足近期业务进行配置。

8、所有光缆交接箱涉及桥梁隧道施工的，需征得桥梁隧道管理部门同意。

第二十一条 规划光缆交接箱

市域内共规划光缆交接箱 5579个，其中现状 3800个，新建 1779个。

表 4-1光缆交接箱规划一览表

区域 现状 新建 总计

鹤城区 887 161 1048
中方县 165 140 305
洪江市 360 138 498
沅陵县 352 168 520
辰溪县 377 134 511
溆浦县 319 187 506
会同县 212 101 313

麻阳苗族自治县 248 172 420
新晃侗族自治县 193 113 306
芷江侗族自治县 271 164 435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216 97 313
通道侗族自治县 155 179 334

洪江区 45 25 70
总计 3800 1779 5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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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5G备电柜规划

第二十二条 5G备电柜规划原则

1、5G备电柜覆盖半径约为 300-1500米，主要设置在住宅小区和商业办公

等人流密集的热点区域。

2、5G备电柜优先考虑增设在现有通信基站旁，共用通信基站规划。

3、单个 5G备电柜占地面积一般控制在 2-5m2内，建设时颜色、规格、样式

要基本统一。

第二十三条 规划 5G备电柜

市域内共规划 5G备电柜 332个，其中利旧 164个，新建 168个。

表 5-1 5G备电柜规划一览表

区域 现状 新建 总计

鹤城区 113 78 191
中方县 3 3 6
洪江市 0 7 7
沅陵县 10 15 25
辰溪县 0 13 13
溆浦县 12 2 14
会同县 5 12 17

麻阳苗族自治县 6 3 9
新晃侗族自治县 0 11 11
芷江侗族自治县 6 5 11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9 4 13
通道侗族自治县 0 13 13

洪江区 0 2 2
总计 164 168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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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通信管道规划

第二十四条 通信管道规划原则

1、通信管道规划以城市发展规划和通信建设总体规划为依据。通信管道建

设规划必须纳入城市建设规划，与相关的市政建设统一规划，同步建设。

2、通信管道规划应根据各运营商发展需要，按照统建共用原则，进行总体

规划，分步实施。需因地制宜，切合实际，遵循高效实用、满足市场、顾及长远

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3、城市的桥梁、隧道、高等级公路等公用设施应同步建设通信管道或预留

通信管道的位置。

4、在终期管孔容量较大的宽阔道路上，当规划道路红线之间的距离等于或

大于 40米时，应在道路两侧修建通信管道；当小于 40米时，通信管道应建在用

户较多的一侧，并预留过街管道或根据具体情况建设。

5、通信管道路由应远离电腐蚀和化学腐蚀地带，同时应避免在已有规划而

尚未成型，或虽已成型但土壤未沉实的道路上，以及流沙、翻浆地带修建。

6、通信管道宜建设在人行道下，如在人行道下无法建设，可建设在慢车道

下，不宜建设在快车道下。

7、通信管道应避免与燃气管道、高压电力电缆管道在道路同侧建设，不可

避免时，必须保持适当的间距，与其它地下管线及建筑物间距（管道外壁之间距

离）应满足相关要求。

8、通信管道网规划应兼顾近期与中远期，规划内容应综合考虑城市的发展、

区域的划分、道路的发展、人口的分布、业务点和通信局站的分布等因素。

9、城市新建区域道路及老城区的主次干道路实现管道网络建设 100%覆盖，

以有效保证光纤入户。

10、对于经济开发区、产业园区、重点乡镇等区域，通信管道建设规划应与

市政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统一规划，同步建设。

第二十五条 通信管道管孔数设置

通信管道管孔数量应根据道路级别、网络布局、用户密度等实际情况进行分

析计算确定，管孔数量设置新区主干管孔为 18-36，次干管孔数为 14-26，支路

管孔数为 6-10，巷道 1-2。对于新发展的用户密集区域，可适当取表中的上限值，

相反则取下限值。对于老城区，因开发建设实施难度大，改扩建建议根据实际向

下取值。管孔数量设置参考详见下表。

表 6-1 管道规划管孔数设置参考

管道级别 管孔数（孔）

主干管 18-36

次干管 14-26

支干管 6-10

巷道 1-2

第二十六条 规划通信管道

全市域内共规划通信管道 1697.1公里，利旧或改造管道 381.2公里，新建管

道 1315.9公里。

表 6-2 通信管道规划一览表（km）-按建设方式

区域 利旧或改造 新建 总计

鹤城区 204.0 412.7 616.7
中方县 30.8 93.7 124.5
洪江市 11.6 62.9 74.5
沅陵县 23.6 102.5 126.1
辰溪县 13.7 51.9 65.6
溆浦县 11.8 145.3 157.1
会同县 11.7 81.4 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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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利旧或改造 新建 总计

麻阳苗族自治县 13.2 78.5 91.7
新晃侗族自治县 8.4 107.6 116.1
芷江侗族自治县 13.3 70.1 83.4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22.7 57.2 80.0
通道侗族自治县 9.2 34.2 43.4

洪江区 7.1 18.0 25.1
总计 381.2 1315.9 1697.1

表 6-3 通信管道规划一览表（km）-按管道级别

区域
城区

总计
主干管 次干管 支干管

鹤城区 192.0 205.0 219.6 616.7
中方县 40.9 31.0 52.6 124.5
洪江市 11.8 35.0 27.8 74.5
沅陵县 75.2 51.0 0.0 126.1
辰溪县 30.3 35.3 0.0 65.6
溆浦县 94.6 62.5 0.0 157.1
会同县 65.1 28.1 0.0 93.2

麻阳苗族自治县 44.7 30.2 16.8 91.7
新晃侗族自治县 63.3 45.6 7.1 116.1
芷江侗族自治县 36.2 47.2 0.0 83.4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50.5 29.5 0.0 80.0
通道侗族自治县 15.2 18.1 10.2 43.4

洪江区 7.0 18.0 0.0 25.1
总计 726.7 636.4 334.1 16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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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通信基础设施用地规划

第二十七条 通信基站用地标准

因宏基站楼面站、微站以及室内分布系统不独立站地，暂不考虑用地需求。

主要考虑宏基站地面站用地需求，其地标准如下：

表 7-1 通信基站用地标准

基站类型 占地面积

宏基站地面

站

普通地面塔
地面增高架 约 20-40平方米

三管塔 约 30-50平方米

景观塔
路灯景观塔 约 5-10平方米

仿生美化树 约 5-10平方米

简易塔 支撑杆 约 5-10平方米

第二十八条 通信机房用地标准

主要考虑自建型机房用地，用地标准根据机房类型确定，具体如下：

表 7-2 通信机房用地标准

类型 占地面积（m2）

通信机楼 2000-5000

数据中心 1000-3000

汇聚机房 30-80

第二十九条 光缆交接箱用地标准

光缆交接箱的用地根据容量有所不同，具体标准如下：

表 7-3 光缆交接箱用地标准

光缆交接箱类型 占地面积

288芯 占地 1.5-2平方米

576芯 占地 2-3平方米

1152芯 占地 3-4平方米

第三十条 5G备电柜用地标准

单个 5G备电柜用地面积占地面积一般为 2-5平方米。具体标准如下：

表 7-4 5G备电柜用地标准

换电柜类型 占地面积

主体仓+扩展仓 占地 2-5平方米



怀化市通信基础设施布局国土空间专项规划（2023-2035 年）文本

21

第八章 环境保护规划

第三十一条 电磁辐射限值

移动通信电磁辐射控制标准应执行《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

按照《移动通信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以下简称《方法》)文件的规

定，监测移动通信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的方法适用于超过 GB 8702规定豁免水平，

工作频率范围在 110MHz到 40GHz内的移动通信基站、固定终端站等的电磁辐

射环境的监测。

在测试范围上，《方法》规定可将监测点位布设在公众可以到达的距离天线

最近处，也可根据不同目的选择监测点位。在测试时间上，则由以前连续 24小

时检测调整为满足限值标准的任意 6分钟。测试应按照《方法》明确规定的测试

仪器、测试部点、测试物理量以及测试环境要求实施，并按要求出具测试记录和

测试报告。

豁免范围：对于频率范围为 3～300000MHz（移动通信均在此频率范围内），

等效辐射功率小于 100W的电磁辐射体，可免于管理。

按照《通信基站环境保护工作备忘录》（环办辐射函【2017】1990号）规

定，对于以任一天线地面投影点为圆心，半径 50米范围内有公众居住、工作或

学习的建筑物的通信基站，投入运行后尽快自行或委托依法通过计量认证的监测

机构对周围电磁环境敏感目标进行电磁环境监测。监测报告纳入运营商移动通信

工程验收内容。

第三十二条 基站环境影响登记

根据国家要求，移动通信基站建设已实行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制，基站建设

投入运营后应按计划进行电磁辐射检测工作，电磁辐射执行《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即：电场强度（E）12V/m标准，各通信运营企业定期向环

保部门进行备案。

通信运营企业要同宣传部门、生态环境部门一同做好有关基站电磁辐射投诉

的宣传解释工作，引导群众正确认识和对待通信基站辐射问题，消除群众认知误

区；充分利用各类媒体资源，正确引导舆论导向，增强公众对通信基站电磁辐射

的科学认识，营造支持 5G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良好氛围。

第三十三条 节能减排

通信基础设施耗电主要是主设备耗电和配套中的空调耗电构成。因此，节能

减排的措施可以从主设备、网络规划设计、共建共享三个方面进行考虑。

1、主设备节能

加强节能设计，尽量降低主设备耗电量，采用节能型通信设备。已有高耗能

设备各运营商可自主进行相关技术改造。

2、重视网络规划优化

通过合理的网络规划优化，在满足网络覆盖、业务需求的前提下，尽量减少

基站数量，降低基站发射功率，提高设备利用率，从而达到降低基站能耗的目的。

3、加大共建共享力度，减少独立建站

进一步加大移动通信基站和汇聚机房共建共享的力度，提高共建共享比例，

减少独立建站的数量，降低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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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重点用能产品设备能效先进水平、节能水平和准入水平(2024年版)》，

根据不同通信设备产品类别，按照准入水平、节能水平、先进水平划分设备节能

水平标准，通信基站应达到节能水平及以上。

第三十四条 生态环境保护

1、通信局(站）选址和通信线路路由选取应尽量减少占用耕地、林地和草地。

2、选择通信线路路由时，应尽量减少对沙化土地、水土流失地区、饮用水

源保护区和其他生态敏感与脆弱区的影响。

3、通信线路建设中应注意保护沿线植被，尽量减少林木砍伐和对天然植被

的破坏。在地表植被难以自然恢复的生态脆弱区，施工前应将作业面的自然植被

与表土层一起整块移走，并妥善养护，施工后再移回原处。

4、严禁在崩塌滑坡危险区、泥石流易发区和易导致自然景观破坏的区域采

石、采砂、取土。

5、工程建设中废弃的沙、石、土必须运至规定的专门存放地堆放，不得向

江河、湖泊、水库和专门存放地以外的沟渠倾倒；工程竣工后，取土场、开挖面

和废弃的砂、石、土存放地的裸露土地，应植树种草，防止水土流失。

6、在山区、丘陵区、风沙区敷设的埋地管道、缆线，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有效的水土保持措施，以防止水土流失。

7、通信设施不得危害国家和地方保护动物的栖息、繁衍；在建设期也应采

取措施减少对相关野生动物的影响。

8、通信工程建设中不得砍伐或危及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未经主管部

门批准，严禁砍伐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的林木。

9、在工程建设中发现地下文物，应立即报告当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

10、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与保护文物无关的建设工程。如

有特殊需要，必须经原公布(文物保护单位）的人民政府和上一级文化行政管理

部门同意。

11、在文物保护单位周围的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文物保护

单位的环境风貌。其设计方案应征得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同意。

12、在风景区、景区公路旁、繁华市区以及主要交通干道两侧兴建的通信设

施，应在形态、线形、色彩等要素上与环境相协调，不得严重影响景观。

13、通信工程中严禁使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做杀虫剂。

14、在饮用水源保护区、江河湖泊沿岸及野生动物保护区不得使用化学杀虫

剂。

15、在项目施工期，为施工人员搭建的临时生活设施宜避免占用耕地，产生

的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不得随意排放或丢弃，应按生态环境部门要求妥善处置。

16、建设跨河、穿河、穿堤的管道、缆线等工程设施，应符合防洪标准、岸

线规划、航运要求，不得危害堤防安全，影响河势稳定、妨碍行洪畅通；工程建

设方案应经有关水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

17、在蓄滞洪区内建设的电信设施和管道，建设单位应制定相应的防洪避洪

方案，在蓄滞洪区内建造的房屋应采用平顶式结构。建设项目投入使用时，防洪

工程设施应当经水政主管部门验收。

18、建设施工中，应采用喷水、覆盖等有效措施控制扬尘；并防止临时堆放

的土方、砂石被雨水冲走，造成水土流失破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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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通信局（站）宜使用柴油发电机、油汽轮机，废气排放应符合环保要求。

20、通信工程建设中应优先采用环保的施工工艺和材料，不得使用不符合环

保标准的工艺、材料。

21、通信设备的清洗，应使用对人体无毒无害溶剂，且不得含有全氯氟烃、

甲基氯仿、四氯化碳等消耗臭氧层的物质(ODS)。

第三十五条 噪声控制

通信建设项目在城市市区范围内向周围生活环境排放的建筑施工噪声，应当

符合 GB12523-2011《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的规定，并符合当地环

保部门的相关要求。

在城市范围内的通信局（站），向周围生活环境排放噪声的，应符合

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的相关要求。

必须保持防治环境噪声污染的设施正常使用。

第三十六条 “三废”防治

通信基础设施规划与建设中需要做好“三废”（包括废水、废气及固体废弃物）

防治，按照《废铅酸蓄电池处理污染控制技术规范》(HJ519-2020)的有关要求进

行操作，避免引起环境污染。通信工程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应采取措施，防止或

减少固体废物对环境的污染。施工单位应及时清运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

并按照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回收处置。

严禁向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及其最高水位线以下的滩地和岸坡倾

倒、堆放固体废弃物。

废旧电池、废矿物油、含汞废日光灯管等毒性大、不宜用通用方法进行管理

和处置的特殊危险废物，应与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妥善贮存、安全处置。

第三十七条 设施美化

通信设施外形应美观，应保持与周围整体环境的协调，对于城市重点地段、

风景区、传统村落等敏感区域，应采取天线美化措施，应用范围主要包括居民小

区、旅游景区、传统村落、市政广场、繁华商业街区、城市中心区域等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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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规划实施保障与措施

第三十八条 动态维护管理

1、本规划通信基础设施纳入“多规合一”信息平台，作为通信基础设施建设

审查的依据，并按制度更新。

2、站址库的更新建议由通信管理部门负责统筹，不定期与相关部门组织联

合审查，审查完成后更新通信基础设施的站址库。

3、本规划为下层详细层面规划编制的指导。详细规划编制时，可根据实际

情况，对本规划进行优化。

4、建立怀化市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工作机制，负责全市社会站址资源共

建共享的统筹协调，推进通信基础设施规划及建设工作；将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纳

入各级政府年度重点工作，细化分解到具体单位并签订工作目标责任书；定期召

开联席工作会议，总结落实推进情况，协调解决工作中的具体问题，适时推广典

型做法和成功经验。

5、弹性管理基站、汇聚机房、光交箱、5G备电柜等点状控制设施。建议在

镇村规划中明确项目列表，视同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在不涉及占用耕地且符合相

关专项规划的前提下，可不修改国土空间规划，使用预留城乡建设用地规划指标，

办理用地手续，项目用地批准后再及时更新镇村国土空间规划数据库和通信基础

设施站址库。

6、对于规划范围内正在修编的规划，需根据规划审批完成后的成果对该片

区的通信设施进行动态优化调整。

第三十九条 开放公共资源

1、建议各级政府将公共建筑、弱电井管道、杆塔、绿化等资源向移动通信

基站建设开放，定期向基础电信企业、广电企业、铁塔公司公布资源开放清单，

统一规划使用。建议免费开放各级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交通站场、

公园、绿地、医院及高校等公共建筑及所属用地和路灯杆、信号杆、监控杆、电

力塔、公交站台等市政设施，保障 5G站址和集中供电机房建设需求。

2、建议相关部门组织推动住宅区、商业办公楼宇向 5G通信基础设施建设

单位开放，积极配合怀化市铁塔公司及基础电信运营商开展通信基础设施建设，

督促物业企业配合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工作，鼓励积极开放共享楼宇楼面、墙体、

路灯杆、广告箱体、通信井盖等资源，并提供进入便利，确保 5G网络深度覆盖。

3、开放路灯、监控供电管道，满足集中供电机房到移动通信基站之间电缆

走线。

第四十条 完善配合政策

1、自规、生态环境、城管等相关部门应依照本行业管理规定，按程序办理

站址规划和建设手续。其中规划上，继续实施“承诺制”审批，优化方案审查和报

建图审查程序，精简通信设施建设审批流程。对需要办理用地手续的通信设施用

地，纳入重点工程审批绿色通道，简化审批流程，缩短审批时间，加快权证办理；

对不需要独立占地的通信基础设施，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9〕11号）文件精神，已列入此

豁免清单，不需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2、县乡镇各级政府对通信杆路给予政策保障和重点支持，建议开通杆路建

设绿色通道，给予免除青苗补偿费、耕地占用税等相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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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因通信建设需要对存量基站设施更换铁塔及增加机柜配套，建议明确禁

止任何单位或个人在基站建设和运行维护中违规收取额外费用，支持 5G基站选

址和建设的快速推进。

第四十一条 加强电力支持

1、建议供电单位结合国家“双碳”战略，加大对基站等通信设施的供电保

障力度，对其用电报装、线路租挂、电力抢修建立优先保障机制。

2、建议按照国家相关政策要求，优化 5G设施电力供应申请审批流程，简

化 5G基站直供电报装和变压器报装流程，减少报装材料、缩短报装时间，并将

持有有效租赁合同的基站视同具备产权证。

3、建议针对 5G网络设施的布局特点，组织推进具备条件的 5G基站转供电

改直供电工程。允许对住宅小区、高校、企事业单位、工业园区和自管变压器区

域申报直供电。针对不同供电需求制定合适的供电模式，对符合条件的 5G基站

实施电力直接交易，进一步降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单位用电成本。

4、公变区域基站全部采用直供电供电，变压器进行免费增容，针对 5G基

站供电给予更加优惠的电价或适当给予优惠政策。专变红线内，新建建筑要预留

线路及计量装置位置并按“一户一表”向基站设备供电。

5、建议出台降低通信基站用电成本的政策措施，推动全市通信基站用电纳

入一般工商业用电、享受峰谷电价优惠。对仍需采用转供电的通信基站，单独安

装电表，按照直供电电价缴纳电费。

6、建议有关部门严格查处违法违规提高基站电价、加收电费和额外费用等

行为。

7、开放区域内国网变压器使用权限，建设大容量集中供电机房。

8、为保证通信基础设施用电需求，应充分结合电网规划建设的情况进行统

筹。

第四十二条 推进共建共享

1、在开展通信设施建设时，应做到通信基站塔（杆）、管道、机房、电力

等资源充分共建共享。优先改造利用现有通信基础设施，原则上能够共享的不再

新建。

2、探索多部门协调机制，跨界整合社会杆、社会管和社会电等社会资源，

推进基站、路灯、监控、交通指示、电力等各类挂高资源的双向开放共享和统筹

利用，有效整合通信资源。

3、建议统筹全市通信网络建设，统筹路灯杆、信号杆、监控杆、电力塔、

公交站台等市政设施，推广应用集智慧照明、视频监控、交通管理、环境监测、

5G通信等功能于一体的多功能智能杆。

4、应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拒绝资源浪费；同时加强施工安

全、电力安全等方面的风险研判和预测分析，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

第四十三条 加强通信保护

1、统筹协调相关部门，积极推动地方性法规建设，进一步明确通信基础设

施站址的战略性公共基础设施属性，建议将已有通信基础设施站址及业已进入规

划的拟建站址纳入相关法律法规框架，从源头上给予通信基础设施站址法律上的

权益保障，切实保障通信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通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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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级相关部门要加大对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保护力度，依法惩处破

坏通信网络基础设施、阻挠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等违法犯罪行为。

3、各县（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对因征地拆迁、城乡建设、道路改

扩建、城中村改造等造成通信基础设施迁改或损毁的，需及时通知权属单位，并

严格按照本地标准予以赔偿。对于通信基础设施要协调落实新站址，遵循“先建

后拆”原则，确保通信网络平稳过渡。

第四十四条 加大科普宣传

建议相关部门加强舆论宣传，积极利用报刊、广播、电视、新闻网站和新媒

体等，广泛宣传通信在带动产业发展、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提高城市运行效

率、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等方面的重要意义，加强电磁辐射知识的科普宣传教育，

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消除群众对基站建设的误解，引导群众支持通信基础设施建

设，营造良好社会舆论氛围。

第四十五条 应急通信保障

1、成立预案小组。小组由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维修人员、协调人员组成，

在突发情况下按照人员分工进行应急调度。

2、应急设备准备。储备足够的应急备用设备，针对通信设备维护管理、配

备、调试等细节问题进行详细筹划。

3、应急响应及恢复。一旦通信系统出现故障，必须实施应急响应，同时，

针对通信故障，进行科学判断分析，现场工作人员按预案进行抗灾处置。

4、应急能力延伸。充分发挥通信基础设施在应急行业的潜在优势，做好能

力延伸，如变通信基站塔为应急监控塔为各行业赋能，建设超级基站，保障在突

发情况下政府应急通信指挥和市民的通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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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附则

第四十六条 法律效力

本规划由规划文本、规划图纸、和附件三部分组成。规划文本和图纸具有同

等法律效力。

第四十七条 实施日期

本规划自怀化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即行生效。

第四十八条 责任单位

对本规划解释权以及规划实施过程中各种问题的协调处理，由怀化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等相关部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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